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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街道办事处

关于2021年上半年高龄补贴申报、核查工作

的

通 知

一、新申请人员

1、申报对象及年龄：具有荆河街道辖区常住户口且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1941 年 6 月 30 日之前

出生）健在的老年人。

2、发放标准：

（1）年龄在 80 至 89 周岁的每人每月 30 元；

（2）年龄在 90 至 99 周岁的每人每月 60 元；

（3）100 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不低于 500 元。

3、申报时间：



2021 年上半年高龄补贴申报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起

至 5 月 31 日结束。

4、办理程序

（1）申请。凡具备享受高龄补贴条件的老年人，由本

人持户口本原件和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三份、近期彩色

免冠照片三张、农商银行卡或存折原件及复印件三份，向户

口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填写《高龄补贴

申请登记表》（上级下发制式表格）一式三份。高龄老人委

托亲属和其他人员办理申请的，代理人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

原件予以审核并交复印件三份备查。

（2）初审。凡是户口不在本村（居）的人员，一律不

得予以办理。村（居）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应对申请人提

交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将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

月、户籍情况、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张榜公示。经公示无异

议的，签署审查意见并加盖公章后，随同电子版《高龄补贴

申请统计表》（表 1）同步报送所属社区服务中心，由社区

服务中心审核、统计、汇总后报街道老龄办审核。

（3）复核。街道老龄办对社区汇总报送的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复核，避免漏报和重复申报，对符合条件的加盖公

章报市卫健局审批。



（4）审批。市卫健局对上报的材料及程序进行审核批

准。

二、高龄补贴信息核查

1、核查时间：

2021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

2、核查流程：

（1）正常领取人员：严禁居干部代签、代办。须由被

核查人持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户口所

在地村（居）委会填写《荆河街道高龄补贴正常发放信息核查人

员登记表》（表3），办理信息核查登记，经被核查人签字、

按手印后，由居委统计并加盖公章后上报所属社区。行动不

便、长期卧床不起或长期在外地生活的高龄老人，可由其直

系亲属持代办人身份证和被核查人身份证到居委进行核查，

但必须提供被核查人的生活照片（被核查人持当日报纸头版

和身份证的照片），图片资料由居委留存、建档、备查；

（2）死亡及失联或拒绝核查人员：实行零报告制度。

由村（居）委会分别填写《特殊人员登记表》（表 2）。居

级核定后将《特殊人员登记表》上报至所属社区服务中心（纸

质表格加盖村（居）委公章和电子版同步上报至所在社区）。



（3）各社区服务中心对村（居）委会上报的《高龄补

贴信息核查登记表》（表 3）、《特殊人员登记表》（表 2）

进行复核，并以社区为单位，汇总后上报到街道老龄办（社

区统计数据电子版和各村（居）加盖村（居）委公章的纸质

表格同步上报）；

（4）街道老龄办对各社区服务中心上报的《高龄补贴

信息核查登记表》（表 3）、《特殊人员登记表》（表 2）

进行核查后上报市主管部门；

（5）市卫健局对报送的材料及程序进行审批。

三、高龄补贴发放和动态管理方式

1、80 周岁及以上老人高龄补贴，每年分为上半年、

下半年两次发放。

2、根据上级要求，街道业务部门每年两次组织社区、

村（居）委会对享受高龄补贴的对象进行全面进行核查，对

有问题或情况不明的对象暂停发放，如需恢复须重新申请，

且暂停期间补贴不予补发。享受对象去世后，其子女或亲属

应及时填写《变更、注销人员登记表》，于当月将具体情况

告知发放部门，各村（居）委会、社区汇总后报送街道业务

部门，街道汇总上报市主管部门，予以注销并停止发放。享

受对象长期在外地居住的，应在现居住地村（居）委会出具



老人健在的证明，并由老人持当日报纸照相并把电子版或照

片送到居委报发放单位留存，一年审核一次，并建立有效的

联系渠道。

四、几点要求

1、加强领导，严把申报程序。为加强对高龄补贴申请、

核查工作的领导，街道办事处成立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孔维

刚同志任组长、办事处副主任蒋明同志任副组长，各社区服

务中心相关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统一负责街道的高龄补

贴申请、核查的督导工作。各社区、村（居）委也要明确专

人，负责本社区、村（居）高龄补贴的上报与核实工作，实

行村（居）初审、社区统计、部门汇总、街道分管领导审核

的分级负责工作机制。

2、强化核查，做好动态管理。各村（居）要建立定期

与不定期相结合的登记制度，对本村（居）老年人情况要及

时了解，准确掌握老年人的变化情况（新增和注销），务必

确保资料准确无误。

3、严明纪律，落实追究制度。对违反高龄老人高龄补

贴制度和享受对象去世后不及时上报，采取虚报、瞒报、伪

造等手段，骗取和冒领高龄补贴的村（居）和个人，一经发



现，除全额追回所发补贴外，将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批

评教育外，并依纪、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2021 年 5月 24

日


